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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115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 

國中小學生雲稅盃租稅文創比賽實施計畫 

 

一、 依    據：115 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導執行計

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    的：加強學校租稅教育向下扎根工作，培養學生正確納稅、購物消

費索取統一發票及儲存雲端發票便利性觀念，藉由舉辦租稅文

創品比賽結合租稅常識，透過選拔優秀作品方式，激發學生學

習及認識租稅知識。 

三、 指導機關：財政部賦稅署、雲林縣政府 

四、 主辦機關：雲林縣稅務局 

五、 協辦機關：雲林縣各國民中、小學 

六、 參加組別及對象： 

(一) 國中創意繪畫組：國中 1-3年級學生 

(二) 國小創意繪畫組：國小 3-6年級學生 

(三) 國小創意著色組：國小 1-2年級學生 

七、 徵選辦法： 

每人限參加一個組別、投稿一件作品，並依提供的主題發想，自行

發揮創意繪畫創作，一件圖稿一個主題概念，將租稅宣導內容添加創意

元素或生活經驗，融入繪畫作品中。 

作品正面請勿帶有作者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認作者之記號，請將參賽

作品資料表（附件 2）黏貼於畫作背面右下角。參賽作品不得為聯名創

作，作品規格不符者不列入評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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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作品主題：  

組別 作品主題說明 

創

意

繪

畫 

國中組

1-3年級 

1. 提供參考主題，請發揮創意及想像力，將租稅宣

導內容與作品融合。 

2. 參考主題： 

⚫ 遇到租稅問題怎麼辦？納保官守護你。 

⚫ 國家建設要進步，誠實納稅不可少。 

⚫ 租稅讓我們生活更便利。 

⚫ 誠實納稅是國民的義務。 

⚫ 消費購物索發票，雲端載具愛地球。 

⚫ E化繳稅真便利，行動支付免排隊。 

⚫ 稅籍異動即時通，財產守護更安心。 

國小 3-6

年級 

創

意

著

色 

國小 1-2

年級 

1. 創意著色共提供 5個主題圖稿供參賽者擇一圖稿

著色參賽，可自行添加內容。 

2. 主題： 

⚫ 三大地方稅開徵時間。 

⚫ 手機嗶嗶存發票，樹木爺爺在微笑。 

⚫ 小小發票立大功，幫助國家小英雄。 

⚫ 稅金魔法棒，變出遊樂場。 

⚫ 稅金施魔法，設施大進化。 

 

(二) 作品規格： 

組別 作品格式及彩繪媒材 

創

意

繪

畫 

國中組 1-3

年級 

1. 請以 8開（38x26公分）空白圖畫紙繪製，

直式、橫式不限。 

2. 皆以手繪方式呈現，技巧及彩繪素材不限，

但不含素描、立體作品，且不得以電腦繪圖

或列印方式呈現。 

3. 參賽作品不需裱框。 

國小 3-6年

級組 

創

意

著

色 

國小 1-2年

級組 

1. 自行下載列印本局提供之圖稿著色，版面為

A4(29.7x21公分)尺寸，可自行添加內容。 

2. 圖稿共計 5版本，著色版本不限，每一參賽

者擇一版本著色送件即可。 

3. 以手繪塗色方式呈現，不得以電腦繪圖著

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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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投稿注意事項： 

1、寄送作品時請填寫報名表（附件 1）併同參賽作品一同寄送。 

2、創意繪畫：國中組，由各校遴選後送件，送件數不限；創意繪

畫國小 3-6 年級組及創意著色國小 1-2 年級組，分別由各校遴

選 1-20件作品送件。 

3、經學校遴選，作品送至雲林縣稅務局參加比賽學生、指導老師

及學校聯絡人均贈宣導品 1 份（指導老師重複者，宣導品以 1

份為限），宣導品於比賽成績公布後併同得獎資料寄送至各校

交予聯絡人轉發。 

（四）收件日期及地點：請於 115年 5月 18日（一）前將作品送達或郵

寄(以郵戳為憑)至雲林縣稅務局納稅服務科二股，參加評選。 

八、 由主辦機關聘請專業老師評審，自作品中選出績優者；參賽作品未達評

審標準，經全體評審老師一致同意後，得以「從缺」辦理。 

九、 文創作品評分標準： 

項目 評分標準 
創意繪畫 創意著色 

國中 1-3年級 國小 3-6年級 國小 1-2年級 

1 

主題相關性 

（作品與租稅主題

相關性） 

50% 50% -- 

2 

創意與文案 

（作品創意、想像

力與租稅主題切和

度及融合度） 

30% 30% 50% 

3 

色彩與美感 

（色彩運用、和諧

度及整體藝術感） 

20% 20% 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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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錄取名額及獎勵： 

(一) 創意繪畫─國中 1-3年級組獎項： 

第 1名 1位：禮券2,0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第 2名 1位：禮券1,5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第 3名 1位：禮券1,0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優選獎10位：禮券各5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各一幀。 

入選獎若干：禮券各2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各一幀。 

(二) 創意繪畫─國小 3-6年級組獎項： 

第 1名 1位：禮券 2,0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第 2名 1位：禮券 1,5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第 3名 1位：禮券 1,0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優選獎 10位：禮券各 5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各一幀。 

入選獎若干：禮券 2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各一幀。 

(三) 創意著色─國小 1-2年級組獎項： 

第 1名 1位：禮券 1,0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第 2名 1位：禮券 8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第 3名 1位：禮券 5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優選獎 20位：禮券各 2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各一幀。 

入選獎若干：禮券各 100元，雲林縣政府獎狀各一幀。 

(四) 獲得 1、2、3名作品之在校指導老師頒發雲林縣政府獎狀一幀。 

十一、 成績公布及領獎：115 年 6 月 26 日（五）前揭曉獲選名單，並於主辦

機關網站公布得獎名單，獲獎學生之禮券及獎狀，由本局寄送至學

校，委由學校公開頒獎以資表揚。 

十二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參賽者之作品需參賽者本人原創，不得抄襲、盜用他人作品，如查證

屬實，將取消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項與獎金。 

(二)參加作品於送件參賽後，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還，作品著作權及所有

權歸屬主辦機關，主辦機關得自行運用並酌予選刊或編印權利，且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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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給酬勞。 

(三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 8 條規定及特定目的之合理

關聯範圍內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參賽者個人資料。 

1.蒐集之目的：基於辦理活動需要而蒐集、處理、傳遞及利用報名參

加人員之個人資料，並於獲獎時公開姓名。 

2.個人資料類別：身分證字號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聯絡電話、聯絡

地址、電子信箱、就讀學校及班級。 

3.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1)期間：活動進行、辦理兌獎及執行業務所必須保存之期間。 

(2)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。 

(3)對象：雲林縣稅務局。 

(4)方式：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以紙本、電腦系統、電子檔

案等方式。 

4.參加人員得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行使權利，惟於評選及活動期間，

因拒絕提供或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刪除個人資料，致影響

其活動參與資格或受領獎權益，應自負責任。 

5.如提供個人資料有錯誤缺漏或假冒情勢，主辦機關得取消資格或為

必要處置，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。 

6.參加人員授權主辦機關得公開公布得獎者姓名。 

(四)各獎項所得均依所得稅法規定，獎金金額(價值)年度累積超過新台幣

1,000元(含)以上者，必須申報計入個人所得。 

(五)主辦機關得視作品件數增減錄取名額，並設置入選獎若干，視作品件

數及本案經費酌取入選名額。 

十三、 如對活動計畫有任何疑問，歡迎洽詢 05-5323941轉 121黃小姐。 

十四、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主辦機關保有修改、變更本活動權利，如有未

盡事宜，悉依主辦機關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，並得隨時修正補充公告

之。 

十五、 凡參加本活動者，皆視為同意以上規定。 


